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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什么是“两店一年”？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为保护被特许人的利益，对从事特许经营的特许人
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很多规定，如特许人必须是企业，应具备“两店一年”、进行“备案”等，其中条
例第7条第2款规定：“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该
项规定即所谓的“两店一年”条款。

“两店一年”属于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特许人不具备此条件而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并不当然
导致合同无效。但根据《条例》规定，特许人不具备“两店一年”的，主管部门有权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同时，特许人还可能会因此面临加盟商要求解
除合同并退费的风险。

二、特许人不满足“两店一年”不构成合同无效。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七条关于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
超过1年的规定，属于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特许人不具备“
两店一年”的条件，并不当然导致其与他人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无效。

三、特许人不满足“两店一年”并向加盟商隐瞒该信息，可能导致合同解除。

特许人不满足“两年一店”往往会影响被特许人对特许人是否具有成熟经营模式的判断，以及对特许经
营资源价值的判断，进而影响合同能否订立。

国务院《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成熟的经营模式，并
具备为被特许人持续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的能力。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
拥有至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第二十三条规定，特许人向被特许人提供的信息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不得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特许人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被特
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



四、“两店一年”的风险，特许人有何“防范策略”？

（1）注意证据留存。特许人所拥有的直营店，此处的“拥有”不仅包括全资拥有，还包括控股拥有。特
许人拥有两个直营店还包括“关联公司”拥有直营店的情形。特许人需要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具体
包括门店照片、宣传材料、经营账目等材料，特许人需要留存相应证据。

（2）企业要想成为“特许人”，至少需要持续经营满1年。这里的经营不是说一个企业从注册登记开始
就可以成为特许人，是指特许人从事某一产品或服务的经营超过1年以上，且产品或服务是从事商业特许
经营的产品或者服务。

（3）特许人的直营店不能认定为“分特许人”的直营店，“分特许人”只有在取得特许人的授权后，且
应当具备“两店一年”后才能发展二级被特许人。

（4）有三个行业从事特许经营活动没有“两店一年”的要求限制，分别是酒店业、网络购物等电子商务
、远程教育等线上培训。酒店业因其投资太大，而且管理很复杂，品牌方基本没有直营店，因此只要证
明这个酒店是品牌方直接管理的就可以视为直营店。而网络购物、远程教育不需要直营店是因为没有线
下实体店铺，因此也没有针对直营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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